
 

 

 

 

 

 

韶关市人民政府文件 
 

韶府规〔2025〕10 号 

 

《韶关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便民实施细则》（韶府规审

〔2025〕9号）已经2025年8月14日十五届韶关市人民政府第128次常

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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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便民实施细则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深入贯彻公安部《公安机关服务保障高质量发

展若干措施》，落实市委市政府“百千万工程”工作部署和省公

安厅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

建设，深化我市户籍制度改革、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户籍管理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韶关市常住户口登记、迁移及其管理

适用本实施细则。 

 

第二章  入户情形 

 

第二条  在本市工作生活无自有产权房屋但是有合法固定

住所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可以到住所辖区公安派出所申请常

住户口登记。 

公安机关核实申请人及随迁人员的户籍和亲属关系材料、居

住证明材料、居住地址真实性和实际居住人员情况后，给予在城

镇公共集体户登记户口。 

第三条  在本市工作生活并居住在城镇地区自有产权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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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本市直管公房的，房屋产权人及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

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可到住所辖区公安派出所申请常住户口登记。 

公安机关核实申请人及随迁人员的户籍和亲属关系材料，申

请人本人或者直系亲属（法定监护人）的不动产权证明材料。因

特殊原因暂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但实际已居住的，需核实水电

气物业缴费凭证之一、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、契税缴纳

凭证。 

第四条  返回乡村原籍合法稳定住所居住生活的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，可以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核实原籍迁出情况，申

请迁回原籍户口所在地。 

公安机关核实申请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、户籍材

料（派出所掌握资料无法核实原籍情况的，需要核查村委户口底

册等材料）。 

第五条  大、中专学生毕业、肄业、退学、辍学后其户口在

原学校的，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回乡村原籍户口所在地。 

公安机关核实申请人户口在原学校的户籍、毕业、肄业、退

学、辍学相关材料。 

第六条  本市返乡入乡创业就业人员，以及乡村振兴引进人

才，根据本人意愿，申请将户口迁至服务地区所在乡镇的乡村振

兴人才集体户口。 

公安机关核实申请人的户籍材料；对属于入乡创业兴业人员

的，核实法定注册登记证明材料；对属于乡村振兴人才的，核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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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本人技能技术培训或者等级证书、就业单位出具的工作证

明材料；对属于回村任职人员的，核实所任职的村委或单位出具

的工作证明材料。 

第七条  在乐昌市、南雄市连续居住满六个月，有稳定住所

（含租赁）并已申报本地“粤居码”的，可以申请将户口迁至房

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集体户，不受城乡地域、就业条件、婚姻家

庭限制。 

公安机关核实申请人户籍材料。 

第八条  在乐昌市、南雄市乡村地区连续居住满六个月，居

住在自有产权房屋并已申领本地址居住证或“粤居码”的，房屋

产权人或者宅基地使用权利人及其直系亲属（法定监护人）可以

申请常住户口登记。 

公安机关核实申请人及随迁人员的户籍和亲属关系材料，申

请人本人或者直系亲属（法定监护人）的不动产权证明材料及土

地承包经营证明材料。若该地址已存在家庭户的，还需核实该家

庭户户籍材料。 

第九条  夫妻一方户口在乡村地区，且实际生活居住在乡

村，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，申请人及随迁人在该

地址连续居住满六个月的，可以申请夫妻投靠入户。 

公安机关核实夫妻双方及随迁未成年子女的户籍和亲属关

系材料，申请人及随迁人的连续居住满六个月证明材料，被投靠

方或其直系亲属（法定监护人）的不动产权证明材料及土地承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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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证明材料。 

第十条  因监护权变更，未成年子女可以依法投靠法定监护

人入户。 

公安机关核实未成年子女与法定监护人共同居住情况，法定

监护人证明材料。 

第十一条  服役期满退役士兵（未安置的），原籍户口因参

军服现役注销的，其本人可以申请回原籍恢复户口。 

公安机关核实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出具的介绍信、申请人

的居民身份证（《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》部队或单位盖章确

认）、复户地址的居民户口簿。 

第十二条  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，房屋产权所有人要求将户

口迁入而原住户拒不迁出的，房屋产权所有人可以持房屋产权证

或者不动产权证书向属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办证中心申请

迁移户口。 

经公安机关调解原住户仍不肯迁出的，由县级公安机关核

准，公安派出所或者户政办证中心凭调查取得的材料，将原住户

整户迁往其合法固定住所处或者县级公安机关指定的户头，并通

知当事人限期办理相关手续。 

 

第三章  便民措施 

 

第十三条  各户政窗口在办理入户申请时，对户口簿登记的



 

 — 5 — 

籍贯、出生地、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其他非主项信息不全或有

误的，通过各级信息系统进行核验进行容缺受理，如系统故障或

无法核验的则采用申请人书面承诺制。对省内人口实施一站式办

理，无需申请人再回原籍地派出所办理迁出手续。 

公安机关实行限时办结（反馈）工作机制，将办理结果及时

送达申请人。需上门核实的，公安机关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

核实。属于本市迁移的，当场办结；属于市外迁入的，应当在十

一个工作日内（因当事人不配合调查造成的时间延误依法不计算

在内）办结。对申报材料不全的，注明需补充的材料应当一次性

告知申请人。 

第十四条  通过“粤居码”“粤省事”微信小程序“网上办

理”申请的业务，公安派出所自数据转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核工作。通过各县（市、区）行政服务中心政务平台或者微

信公众号进行户政业务“预约办理”的，在预约时间段到窗口现

场后，户政窗口给予优先取号办理，实现“一次通办”。对因年

老体弱、身体伤残（病）等原因卧床不起、行动不便的居民（特

别是老年人），公安派出所响应群众诉求，采取上门受理、送证

上门等措施，提供“上门办”服务。 

第十五条  提供网上办理居民身份证换领、补领和“一码（粤

居码）通办”等户政网办服务。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广东省户籍

人员，已在广东省公安机关办理过带有指纹信息二代居民身份证，

同意复用历史指纹，办理到期换证、损坏换证、丢失补领居民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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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证业务，通过“粤居码”小程序进行实名认证的，可以全程网

上办理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 

第十六条  落户乡村只作户籍变更登记，不与经济利益和各

项福利待遇挂钩。户口迁入、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，

其成员资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《广东

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执行认定。如涉及经济、土地、

拆迁等问题的，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另行处理。 

第十七条  本细则所称的“直系亲属”是指申请人的父母、

配偶、子女。“法定监护人”是指按《民法典》第二十七条、第

二十八条担任申请人的监护人。 

第十八条  本细则由韶关市公安局负责解释。 

本细则与国家、省、市最新文件规定不一致的，按国家、省、

市最新文件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分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司法厅。市委常委，市长、副市长，市政府秘

书长、副秘书长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市纪委，

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院，市检察院，

韶关军分区，中省驻韶各单位。 

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3日印发 


